
 

 

 

关于黄河羊曲水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根据水电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管理的有关规定，受水利部

水土保持司委托，我院于 2016 年 3 月 27 日至 28 日在西宁

市组织召开了黄河羊曲水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

术审查会议，与会专家和代表经认真讨论和审议，提出技术

审查意见。会后，方案编制单位根据会议形成的审查意见对

报告书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于 2016 年 11 月编制完成了《黄

河羊曲水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经我院复核，基

本同意修改后的报告书。现将该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上报贵

部。  

附件：黄河羊曲水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

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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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黄河羊曲水电站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 

羊曲水电站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与贵南县交界处

羊曲峡出口段，上游与班多梯级衔接，下游与龙羊峡水电站

衔接。库区涉及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贵南县及同德县。电

站开发任务为发电。 

羊曲水电站工程规模为一等大（1）型工程。开发任务

以发电为主，水库推荐正常蓄水位 2715m，死水位 2710m，

推荐正常蓄水位时水库库容 14.724 亿 m3。电站装机容量

1200MW，厂内安装 3 台单机容量为 400MW 的水轮发电机

组，多年平均发电量 49.549 亿 kWh。 

枢纽主要建筑物由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左岸 3 孔表孔溢

洪道、左岸 1 孔泄洪洞、右岸引水隧洞及右岸地面厂房等组

成。挡水建筑物采用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顶高程 2721m，

最大坝高 150m。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1 级，次要建筑物级别

为 3 级。 

羊曲水电站枢纽工程建设土石方开挖总量为 1475.56 万

m3(自然方,含表土剥离量 47.15 万 m3，下同)；回填利用总量

为 156.34 万 m3(自然方)，回填利用量占开挖量的 10.60%，



 

工程弃渣总量为 1319.22 万 m3(自然方)，折合松方 1827.50

万 m3。工程布置 2 个弃渣场及 2 个表土堆存场。 

工程建设共占地 5500.05hm2 ，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5155.74hm2，临时占地面积344.31hm2。水库淹没区总面积

48.76km2，其中陆地面积39.52km2，水域面积9.24km2，涉及

兴海县、贵南县及同德县。 

羊曲水电站规划水平年生产安置7502人，农村移民搬迁

安置6915人，集镇搬迁安置176人。 

工程施工总工期94个月（含筹建期18个月），其中施工

准备期24个月，主体工程施工期46个月，工程完建期6个月。 

工程静态总投资112.98亿元，其中土建投资36.45亿元。 

2009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办能源

〔2009〕489号”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同意

青海黄河羊曲水电站开展前期工作的复函》，同意开展前期

工作。 

2010年9月，青海省水土保持局以“青水水保〔2010〕

108号”文件对《黄河羊曲水电站筹建期“三通一平”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三通一平”水保报告书）

进行了批复。 

羊曲水电站工程区位于青藏高原的黄河深山峡谷区，场

地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属高原大陆性气候区，区域内以多



 

风、寒冷、降水少、昼夜温差大为特点，多年平均气温2.3℃，

多年平均降雨量403.8mm，主要集中在5月-9月。多年年均蒸

发量1378.5mm。项目区土壤属于青藏高原高山草甸土壤带，

植被属青南高原草甸（草原）区，总体上呈垂直带谱分布，

由下而上分布人工生态系统、荒漠草原、草原、山地草甸、

高山草甸、高山灌丛等，植被盖度约20%～50%。工程区林

草覆盖率约在22%左右。 

本项目地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限制开发区与三江

黄河源山地生态维护水源涵养区。工程位于三江源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1000t/（km2·a）。

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兼有重力侵蚀，原状综合侵蚀模

数 2529t/（km2·a），属中度侵蚀区。 

受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委托，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于

2016 年 3 月 27 日至 28 日在西宁市组织召开了《黄河羊曲水

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技术审

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水利部黄

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青海省水土保持局、青海省海南

藏族自治州水利局、青海省兴海县水利局、青海省贵南县水

利局、青海省同德县水利局，工程建设单位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和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体工程设计和

报告书编制单位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等单位的专家和代表。 

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工程前期工作情况的介绍和报

告书编制单位对报告书内容的汇报。经与会专家和代表认真

讨论和审议，提出技术评审意见。会后，报告书编制单位根

据技术评审意见对报告书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经

我院组织有关专家进一步复核，基本同意修改后的报告书，

提出技术审查意见如下： 

一、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和评价 

（一）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分析与评价结论。

本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行业发展的要求以及

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划，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工程建设选址、

选线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且无法避让，在提高

防治标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破坏范围、

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的前提下，工程建设是可行的，

总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技术规范》和水利部水保〔2007〕184 号文的相关要

求。 

（二）主体工程方案比选时综合考虑了水土保持要求，

从工程占地、扰动地表和损坏植被面积、土石方开挖及填筑

量等方面进行了水土保持分析评价。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

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方案比选的水土保持评价和主体设计推



 

荐选定的方案。 

（三）基本同意主体工程弃渣场、料场和表土堆存场等

选址及布设，以及施工道路、施工生产生活设施布置。基本

同意施工工艺和方法等方面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四）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

分析与评价。主体工程设计中，枢纽工程区采取左岸草原排

洪渠、厂房后边坡排洪渠，料场区采取浆砌石截排水措施，

交通道路区采取拱形骨架植草护坡、菱形骨架植草护坡、截

排水措施，施工生产生活区采取右岸场区排洪渠工程、场内

截排水措施、营地园林绿化措施。基本满足工程水土保持要

求。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基本同意报告书提出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本项目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5598.55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面积 5500.05hm2，直接影响区面积 98.5hm2。 

三、水土流失预测 

基本同意工程建设对水土流失影响的分析结论以及水

土流失预测范围、时段、内容和方法。本工程扰动原地貌面

积（损坏的水土保持设施面积）为 553.81hm2，其中耕地

115.27hm2；林地 37.8hm2；草地 152.2hm2；住宅用地 33.01hm2；

交通运输用地 2.18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2.64hm2；其他



 

土地 210.71hm2。工程建设期是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时段，

弃渣场及表土堆存场区是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若不及

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

量约 241.14 万 t，其中新增水土流失量 230.76 万 t。 

四、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

准，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初步定为：项目区扰动土

地整治率 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拦渣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 99%、林草覆盖率 25%。 

五、防治分区及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一）基本同意将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范围划分为枢纽

工程区、弃渣场及表土堆存场区、施工生产生活区、交通道

路区、料场区、移民安置及专项复建区、库岸及水库淹没区

等8个防治分区。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及体系。 

六、分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设 

（一）枢纽工程区 

枢纽工程区防治面积为 61.51hm2，主要包括挡水建筑物、

泄水消能建筑物、引水发电建筑物等。 

主体工程设计中采取了左岸草原排洪渠、厂房后边坡排

洪渠等措施。 



 

本方案新增了截排水工程、浆砌石花池、裸露开挖边坡

混凝土框格护坡等工程措施；坝下厂房平台及裸露开挖边坡

等区域植被绿化措施，并提出了施工期的水土保持要求，满

足工程水土保持要求。 

（二）弃渣场及表土堆存场区 

本工程弃渣总量 1827.50 万 m3（松方）。主体工程规划

了 2 个弃渣场及两个表土堆存场，防治面积共计 85hm2。左

岸1#弃渣场规划容量650万m3，弃渣量595.88万m3（松方），

右岸下游弃渣场规划容量 1300 万 m3，弃渣量 1231.62 万 m3

（松方），弃渣场容量满足施工堆渣需要。 

（1）基本同意工程弃渣场及表土堆存场布置方案。各

弃渣场边坡稳定计算成果和防护设计基本满足规范要求。弃

渣场排水措施基本满足要求。 

（2）同意各弃渣场的工程等级和防洪设计标准。左岸

1#弃渣场级别为 2 级，采用 100 年一遇防洪设计标准，拦挡

工程建筑物级别为 3 级；右岸下游弃渣场级别为 1 级，采用

100 年一遇防洪设计标准，拦挡、排水工程建筑物级别为 2

级。 

（3）基本同意右岸下游弃渣场后部冲沟治理采取泥石

流谷坊群及排导渠等措施；基本同意左岸 1#弃渣场及右岸下

游弃渣场采取格宾网箱护脚，格宾网垫护坡、浆砌石拱形骨



 

架护坡等工程措施，坡面骨架覆土撒播草籽及渣顶覆土绿化

等植物措施。 

（4）基本同意对各弃渣场的工程地质条件评价。各弃

渣场场地均位于黄河岸边阶地或坡地，场地及周边不良地质

现象不发育，场地总体稳定。 

（5）基本同意左岸表土堆存场结合左岸 1#弃渣场措施

设计采取撒播草籽等植物措施、右岸表土堆存场采取栽植灌

木、撒播草籽等植物措施；两表土堆存场采取编织袋挡墙，

土工布苫盖等临时措施，基本满足工程水土保持要求。 

下阶段应结合地勘情况开展弃渣场防护专项设计工作。

建设单位应尽快落实弃渣场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加强堆渣管

理，做好水土保持防护设施的运行维护，保证弃渣场安全稳

定，避免产生水土流失危害。 

（三）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为 65.39hm2，主要包括业主营

地、承包商营地、综合仓库、砂石加工系统以及混凝土拌合

系统等区域。 

主体设计中采取了右岸场区排洪渠、场内截排水工程、

营地区园林绿化等措施。 

本方案新增了表土剥离、场地平整等工程措施；施工迹

地植被恢复等植物措施；土工布临时苫盖等临时措施，并提



 

出了施工期的水土保持要求，满足工程水土保持要求。 

（四）交通道路区 

交通道路区征占地面积为145.85hm2，包括永久道路、临

时道路及桥梁。 

主体工程设计中采取了拱形骨架植草护坡、菱形骨架植

草护坡和截排水措施。 

本方案新增了场地平整等工程措施；栽植行道树，裸土

区撒播草籽绿化、施工迹地植被恢复等植物措施；干砌石挡

墙等临时措施。并提出了施工期的水土保持要求，满足工程

水土保持要求。 

（五）料场区 

料场区防治面积为 72.52hm2，为野狐峡砂砾石料场、野

狐峡上游右岸块石料场及羊曲村土料场。 

主体设计中对野狐峡砂砾石料场及羊曲村土料场采取

了浆砌石截排水措施。 

针对野狐峡上游右岸块石料场，本方案新增了场地平整，

开采平台绿化拦挡墙等工程措施；开采平台覆土栽植灌木，

撒播草籽等植物措施；填土编织袋挡墙、浆砌石截排水等临

时措施，并提出了施工期的水土保持要求，满足工程水土保

持要求。 



 

针对野狐峡砂砾石料场及羊曲村土料场，本方案新增了

填土编织袋挡墙、浆砌石截排水、土工布临时苫盖等临时措

施，并提出了施工期的水土保持要求，满足工程水土保持要

求。 

（六）移民安置及专项复建区 

移民安置区占地面积为 193.92hm2。 

本方案新增了表土剥离，浆砌石挡墙、混凝土挡墙、框

格植草护坡、截排水设施等工程措施；覆土撒播草籽、栽植

乔灌木等植物措施；填土编织袋挡墙、土工布苫盖等临时措

施，并提出了施工期的水土保持要求，满足工程水土保持要

求。 

现阶段移民工作尚未达到主体工程设计深度，移民安置

点及专项工程存在不确定性，下阶段应单独编报移民安置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七）库岸及水库淹没区 

库岸及水库淹没区面积为 4875.86hm2。 

本方案提出对库区滑坡、倾倒体及塌岸结合主体工程安

全监测进行岸坡不稳定观测的要求以及剥离收集近坝库区

淹没耕地部分表土资源。 

（八）其他 

（1）项目区内生态环境脆弱，施工区域表土剥离及改



 

良利用工作存在较大技术难度，下阶段应以设计为主导开展

项目区表土资源保护与利用试验研究，不断优化实施方案，

并及时组织实施，确保表土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效果。 

（2）枢纽工程区溢洪道、泄洪洞、导流洞、厂房等开

挖边坡、交通道路区路堑边坡及料场区块石料场开采后存在

大面积高陡喷锚硬质边坡，植被恢复难度较大，下阶段应开

展植被恢复与生态建设专题研究及专项设计。 

（3）对外公路沿线冲沟、山梁发育，地形地貌复杂，

部分沟壑填方路基易受短时暴雨沟壑汇流冲淘，下阶段应在

对外公路沿线沟壑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开展对外公路沿线沟

壑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专题研究及专项设计。 

七、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 

基本同意本阶段提出的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组织及进

度安排。报告书按照“三同时”原则，根据主体工程实施进度

计划提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计划基本可行。下阶段，

应根据主体工程实际进展情况和移民安置项目的实施情况，

对该实施方案和进度计划进行合理调整和优化。 

八、水土保持监测和方案实施保障措施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方法和监测设施布

局。监测主要采取地面定位观测、实地调查与巡视调查监测、

遥感监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重点监测区域为弃渣场及表土



 

堆存场区等。下阶段，应根据主体工程优化和调整情况，相

应调整和完善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基本同意报告书提出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的保障措施。

主体工程蓄水验收时应同步完成相关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及

验收工作。 

九、水土保持投资概算 

（一）同意本电站水土保持工程投资概算的编制原则、

依据及方法，采用与主体工程设计概算相一致的价格水平

（暂按 2016 年 2 季度），以《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投资专项编

制细则》（NB/T 35072-2015）主要编制依据编制本专项投资。 

（二）同意人工预算单价、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计算成果。 

（三）同意主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施工辅助措施项

目单价及投资计算成果。 

（四）同意水土保持监测工程投资计算成果和独立费用

各项取费标准。同意基本预备费的取费标准。 

经审核，本电站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为 26684.29 万元，

其中，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投资为 6426.02 万

元，水土保持专项投资为 20258.27 万元。水土保持专项投资

中，工程措施投资为 9803.38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为 3821.02

万元，施工辅助措施投资为 802.08 万元，水土保持监测工程

投资为 480.40 万元，独立费用为 4204.70 万元（含水土保持



 

补偿费 1248.38 万元），基本预备费为 1146.69 万元。 

十、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内容和结论。该项目实施后，可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550.19hm2，整治扰动土地面积 550.19hm2，

植被恢复面积 167.99hm2，至设计水平年可减少水土流失量

232.58 万 t。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能达到方案防治目标

要求，项目区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得到有效治理和控制，生态

环境得到恢复或改善。 
 

本技术审查意见仅限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

治理范畴。因之发生的相关赔偿、补偿，由生产建设项目法

人负责。 

 

 

 


